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金簡易字第148號

原      告  蔡月英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  

人          陳秋白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王繼賢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張震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276號），並於本

院追加被告，經本院於115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五年四月二

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台幣肆仟捌佰元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

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

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

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

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

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第322條第1項亦有明文。被告

龍海生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海公司）業於民國112年8月

1日解散，並選任被告陳秋白為清算人，經高雄市政府以112

年8月9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300100號函准解散登記，尚

未聲報清算完結等情，有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會議記錄、

台灣橋頭地方法院函可稽(本院卷第321至325頁)，揆諸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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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龍海公司於清算程序終結前，於清算範圍內，法人格

仍然存續，是原告以其清算人即陳秋白為法定代理人提起本

件訴訟，核無不合。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三、原告主張：陳秋白、被告王繼賢、張震華分別為龍海公司之

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明知龍海公司非依銀行法組織

登記之銀行，依法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

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

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竟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25條第1

項規定，非法以銷售契約商品名義，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

項及吸收資金，於106年10月起，招攬不特定社會大眾投資

簽訂「鑫樂活2.0消費型定型化契約－六年期」（下稱系爭

契約）契約商品，約定每單位年繳新台幣(下同)5萬元，期

滿保證可領回本金加計「物價波動補償金」共17萬500元，

伊受招攬而與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2份，已繳納30萬元，

迄今未能領回，陳秋白、王繼賢、張震華業經刑事判決以共

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爰依

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30萬元，為此提起本

訴，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

　　述。

五、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

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

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

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28條、第18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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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該所

稱收受存款，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

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而以借款、收

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

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

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

條第1項、第29條之1亦分別定有明文。準此，行為人如以前

揭方法向不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且非銀行未

經許可經營前揭業務者，即與前開規定之構成要件相當。上

開規定旨在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

序，是以倘違反銀行法上開規定，非法吸收存款者，自屬悖

於善良風俗之行為，如致他人受有損害，自該當侵權行為。

六、原告主張前述事實，業據其提出消費型定型化契約、繳費證

明為證(本院卷第235至271頁)，並引用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

0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本院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號刑事判

決所載事證及理由為據，經本院調閱刑事案件電子卷宗核閱

無誤，堪認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已有相當舉證。又被告於

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後，並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書

狀就上開情事為爭執，則原告主張之事實，應可認為真實。

故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

所示金額、利息，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

主文所示金額、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

文。

八、本件原告全部勝訴，訴訟費用4,800元應由被告連帶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陳宛榆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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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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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金簡易字第148號
原      告  蔡月英  


被      告  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陳秋白  


被      告  王繼賢  


被      告  張震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276號），並於本院追加被告，經本院於115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台幣肆仟捌佰元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第322條第1項亦有明文。被告龍海生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海公司）業於民國112年8月1日解散，並選任被告陳秋白為清算人，經高雄市政府以112年8月9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300100號函准解散登記，尚未聲報清算完結等情，有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會議記錄、台灣橋頭地方法院函可稽(本院卷第321至325頁)，揆諸上開說明，龍海公司於清算程序終結前，於清算範圍內，法人格仍然存續，是原告以其清算人即陳秋白為法定代理人提起本件訴訟，核無不合。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主張：陳秋白、被告王繼賢、張震華分別為龍海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明知龍海公司非依銀行法組織登記之銀行，依法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竟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25條第1項規定，非法以銷售契約商品名義，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及吸收資金，於106年10月起，招攬不特定社會大眾投資簽訂「鑫樂活2.0消費型定型化契約－六年期」（下稱系爭契約）契約商品，約定每單位年繳新台幣(下同)5萬元，期滿保證可領回本金加計「物價波動補償金」共17萬500元，伊受招攬而與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2份，已繳納30萬元，迄今未能領回，陳秋白、王繼賢、張震華業經刑事判決以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30萬元，為此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
　　述。
五、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28條、第18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該所稱收受存款，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而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亦分別定有明文。準此，行為人如以前揭方法向不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且非銀行未經許可經營前揭業務者，即與前開規定之構成要件相當。上開規定旨在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是以倘違反銀行法上開規定，非法吸收存款者，自屬悖於善良風俗之行為，如致他人受有損害，自該當侵權行為。
六、原告主張前述事實，業據其提出消費型定型化契約、繳費證明為證(本院卷第235至271頁)，並引用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本院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號刑事判決所載事證及理由為據，經本院調閱刑事案件電子卷宗核閱無誤，堪認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已有相當舉證。又被告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後，並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書狀就上開情事為爭執，則原告主張之事實，應可認為真實。故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所示金額、利息，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所示金額、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
八、本件原告全部勝訴，訴訟費用4,800元應由被告連帶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陳宛榆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金簡易字第148號

原      告  蔡月英  



被      告  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陳秋白  



被      告  王繼賢  



被      告  張震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276號），並於本

院追加被告，經本院於115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五年四月二

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台幣肆仟捌佰元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

    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

    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

    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

    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第322條第1項亦有明文。被告龍海

    生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海公司）業於民國112年8月1日

    解散，並選任被告陳秋白為清算人，經高雄市政府以112年8

    月9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300100號函准解散登記，尚未

    聲報清算完結等情，有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會議記錄、台

    灣橋頭地方法院函可稽(本院卷第321至325頁)，揆諸上開說

    明，龍海公司於清算程序終結前，於清算範圍內，法人格仍

    然存續，是原告以其清算人即陳秋白為法定代理人提起本件

    訴訟，核無不合。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三、原告主張：陳秋白、被告王繼賢、張震華分別為龍海公司之

    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明知龍海公司非依銀行法組織

    登記之銀行，依法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

    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

    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竟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25條第1

    項規定，非法以銷售契約商品名義，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

    項及吸收資金，於106年10月起，招攬不特定社會大眾投資

    簽訂「鑫樂活2.0消費型定型化契約－六年期」（下稱系爭契

    約）契約商品，約定每單位年繳新台幣(下同)5萬元，期滿

    保證可領回本金加計「物價波動補償金」共17萬500元，伊

    受招攬而與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2份，已繳納30萬元，迄

    今未能領回，陳秋白、王繼賢、張震華業經刑事判決以共同

    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爰依侵

    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30萬元，為此提起本訴

    ，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

    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

　　述。

五、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

    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

    賠償之責任。民法第28條、第18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除

    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該所稱

    收受存款，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

    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而以借款、收受

    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

    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

    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第

    1項、第29條之1亦分別定有明文。準此，行為人如以前揭方

    法向不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且非銀行未經許

    可經營前揭業務者，即與前開規定之構成要件相當。上開規

    定旨在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

    是以倘違反銀行法上開規定，非法吸收存款者，自屬悖於善

    良風俗之行為，如致他人受有損害，自該當侵權行為。

六、原告主張前述事實，業據其提出消費型定型化契約、繳費證

    明為證(本院卷第235至271頁)，並引用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

    0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本院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號刑事判

    決所載事證及理由為據，經本院調閱刑事案件電子卷宗核閱

    無誤，堪認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已有相當舉證。又被告於

    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後，並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書

    狀就上開情事為爭執，則原告主張之事實，應可認為真實。

    故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

    所示金額、利息，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

    主文所示金額、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

    。

八、本件原告全部勝訴，訴訟費用4,800元應由被告連帶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陳宛榆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金簡易字第148號

原      告  蔡月英  



被      告  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陳秋白  



被      告  王繼賢  



被      告  張震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276號），並於本院追加被告，經本院於115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台幣肆仟捌佰元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第322條第1項亦有明文。被告龍海生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海公司）業於民國112年8月1日解散，並選任被告陳秋白為清算人，經高雄市政府以112年8月9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300100號函准解散登記，尚未聲報清算完結等情，有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會議記錄、台灣橋頭地方法院函可稽(本院卷第321至325頁)，揆諸上開說明，龍海公司於清算程序終結前，於清算範圍內，法人格仍然存續，是原告以其清算人即陳秋白為法定代理人提起本件訴訟，核無不合。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主張：陳秋白、被告王繼賢、張震華分別為龍海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明知龍海公司非依銀行法組織登記之銀行，依法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竟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25條第1項規定，非法以銷售契約商品名義，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及吸收資金，於106年10月起，招攬不特定社會大眾投資簽訂「鑫樂活2.0消費型定型化契約－六年期」（下稱系爭契約）契約商品，約定每單位年繳新台幣(下同)5萬元，期滿保證可領回本金加計「物價波動補償金」共17萬500元，伊受招攬而與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2份，已繳納30萬元，迄今未能領回，陳秋白、王繼賢、張震華業經刑事判決以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30萬元，為此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

　　述。

五、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28條、第18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該所稱收受存款，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而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亦分別定有明文。準此，行為人如以前揭方法向不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且非銀行未經許可經營前揭業務者，即與前開規定之構成要件相當。上開規定旨在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是以倘違反銀行法上開規定，非法吸收存款者，自屬悖於善良風俗之行為，如致他人受有損害，自該當侵權行為。

六、原告主張前述事實，業據其提出消費型定型化契約、繳費證明為證(本院卷第235至271頁)，並引用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本院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號刑事判決所載事證及理由為據，經本院調閱刑事案件電子卷宗核閱無誤，堪認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已有相當舉證。又被告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後，並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書狀就上開情事為爭執，則原告主張之事實，應可認為真實。故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所示金額、利息，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所示金額、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

八、本件原告全部勝訴，訴訟費用4,800元應由被告連帶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陳宛榆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